中国学生营养与健康促进会

推荐产品管理办法
一、宗旨

为了推动学生营养与健康事业的发展，协助企业生产适合学生的优质营养食品、保健品和其他优质产品（以下简称“产品”），并扩大社会影响，开拓消费市场，扶优汰劣，促进企业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快速发展，同时维护学生及消费者健康。

二、推荐范围
    凡生产适合学生需要的优质定型包装营养食品、保健品和其他优质产品的企业均可提出申请。

三、申请推荐产品的要求

（一）符合科学及营养学原则；

（二）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及卫生标准；

（三）具有符合国家规定的产品企业标准及其检验合格证件。

四、申请、评审、批准程序

（一）企业向中国学生营养与健康促进会（以下简称“促进会”）提出推荐产品申请意向，如我会同意受理，企业应支付评审费用，然后领取推荐产品申请表（附后）。评审费缴纳后促进会初审但未送专家评审时，如企业改变原意撤回申请则评审费仅退还原收费的75%。
    （二）企业送审的资料包括：

     1．按要求填写的推荐产品申请表；

     2．企业营业执照及生产经营许可证复印件；

     3．证明本办法第三条规定的书面资料或证件复印件，如产品企业标准、卫生许可证、保健食品或新资源食品批准文件、必要的毒理试验报告、合法的产品检验证书、商标注册证、广告审批表等；上述资料共10套，由企业送交促进会进行审查。

    （三）“促进会”对企业送交的材料审查合格后，即组织人员对企业进行实地考察或查看企业提供的企业生产流水线简介等光盘影像资料；考察合格后再组织专家委员会进行正式评审。专家考察费用均由企业提供，评审通过后，经“促进会”办公会议批准，即可向企业发出电话通知，如企业再改变原意不想推荐，则评审费不予退还。

    （四）企业接到通知后， 向促进会每年缴纳推荐费（按有关规定），推荐有效期为两年，并由“促进会”（甲方）与生产企业（乙方）签定协议书（见另页）后，即可向企业颁发推荐证书。为保证协议顺利执行，必要时可请公证机关公证，公证费用由乙方承担。

五、推荐时间
在法定工作日内，企业均可向“促进会”提出申请。我会将一个月内组织专家委员会评审，并办理各相关手续。如需两周内加急办理推荐产品，费用可由双方另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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